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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：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。  

貳 、 案    由 ：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無 視 法 令 及 其 中 央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之 職 責 ， 並 輕 忽 傳 染 病 預 防

之 重 要 性 ， 致 帄 時 除 未 定 期 查 核 各 指 定 醫 院 之 傳 染 病 隔 離 病 房 及 精 確 掌 控

病 床 數 量 ， 亦 未 落 實 傳 染 病 分 級 照 護 、 轉 診 制 度 、 各 指 定 醫 院 傳 染 病 隔 離

病 房 之 指 揮 調 度 機 制 及 律 定 病 床 調 度 之 主 辦 機 關 及 方 式 ， 迨 SARS 疫 情 發 生

， 復 未 能 迅 即 督 促 各 指 定 醫 院 騰 空 隔 離 病 床 及 進 行 統 一 調 度 作 業 ； 又 該 署

怠 於 督 促 各 地 方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於 帄 時 善 盡 徵 用 及 徵 調 民 間 醫 療 資 源 及 人 力

之 責 ， 迨 台 北 市 立 和 帄 醫 院 爆 發 SARS 院 內 感 染 致 疫 情 失 控 時 ， 始 緊 急 進 行

徵 調 及 籌 設 SARS 專 責 醫 院 ， 顯 然 嚴 重 失 序 ， 招 致 訾 議 ， 洵 有 重 大 違 失 ， 爰

依 法 提 案 糾 正 由 。 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：  

一 、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（ 下 稱 衛 生 署 ） 無 視 法 令 及 其 中 央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之 職 責 ， 除 未 定 期 查 核

各 指 定 醫 院 之 傳 染 病 隔 離 病 房 ， 亦 未 精 確 掌 控 病 床 數 量 ， 迨 SARS 疫 情 發 生 ， 復 未 能 迅

即 督 促 各 指 定 醫 院 騰 空 隔 離 病 床 ， 以 收 治 SARS 病 患 ， 顯 有 重 大 違 失 ：  

( 一 ) 按 民 國 （ 下 同 ） 八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發 布 之 傳 染 病 隔 離 治 療 醫 院 指 定 辦 法 第 二 條

規 定 ，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指 定 醫 院 ， 設 置 傳 染 病 隔 離 病 房 之 原 則 如 下 ： 一 、 鼠 疫 、 伊 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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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 病 毒 出 血 熱 、 炭 疽 病 等 傳 染 病 及 其 他 傳 染 病 或 新 感 染 症 ， 以 醫 學 中 心  ( 含 準 醫 學

中 心 ) 為 指 定 醫 院 。 必 要 時 得 指 定 區 域 醫 院 … 。 第 五 條 規 定 ， 指 定 醫 院 應 設 置 傳 染

病 隔 離 病 房 ， 其 種 類 及 標 準 如 下 ： 一 、 治 療 鼠 疫 、 伊 波 拉 病 毒 出 血 熱 、 炭 疽 病 等 傳

染 病 及 其 他 傳 染 病 或 新 感 染 症 等 ， 應 設 置 特 殊 隔 離 病 房 … 前 項 隔 離 病 房 ， 於 傳 染 病

未 發 生 時 ， 得 移 作 一 般 病 房 使 用 。 但 發 生 疫 情 時 ， 應 立 即 騰 空 ， 優 先 收 容 傳 染 病 病

人 。 第 六 條 規 定 ，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定 期 查 核 指 定 醫 院 隔 離 病 房 之 設 施 、 設 備 及 作 業

品 質 ， 指 定 醫 院 均 應 充 分 配 合 。 前 項 查 核 如 發 現 缺 失 ， 指 定 醫 院 應 於 主 管 機 關 規 定

之 期 限 改 善 之 。 準 此 ， 為 傳 染 病 防 疫 之 需 ， 衛 生 署 帄 時 除 應 定 期 查 核 各 指 定 醫 院 之

傳 染 病 隔 離 病 房 ， 並 精 確 掌 握 病 床 資 訊 外 ， 俟 疫 情 發 生 時 ， 亦 應 迅 即 命 各 指 定 醫 院

騰 空 傳 染 病 隔 離 病 床 ， 以 優 先 收 治 傳 染 病 病 人 ， 合 先 敘 明 。  

( 二 ) 經 查 ，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十 五 日 ， 中 國 大 陸 對 外 聲 稱 在 廣 東 地 區 造 成 三 ○ 五 人 發 病 ， 五

人 死 亡 之 異 型 肺 炎 （ 非 典 型 肺 炎 ） ， 致 病 原 為 衣 原 體 ( 披 衣 菌 ) ；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， SARS

首 見 於 越 南 河 內 ， 起 初 稱 為 「 非 典 型 性 肺 炎 」 。 三 月 八 日 ， 國 內  SARS 第 一 位 病 例

（ 勤 姓 台 商 ） 至 台 大 醫 院 就 診 ， SARS 疫 情 自 此 蠢 蠢 欲 動 。 三 月 十 二 日 晚 間 ， 世 界 衛

生 組 織 （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, 下 稱 WHO ） 發 出 東 南 亞 非 典 型 肺 炎 警 訊 ， 最

早 使 用 之 名 稱 為 「 未 知 致 病 原 引 起 之 急 性 呼 吸 道 症 候 群 」 。 據 衛 生 署 稱 ， SARS 疫 情

爆 發 初 期 ， 台 灣 地 區 病 例 數 尚 少 ， 截 至 同 年 四 月 一 日 ， 全 台 呼 吸 道 隔 離 病 床 之 空 床

數 ， 計 二 四 七 床 ， 相 對 累 計 通 報 病 例 八 九 例 ， 顯 有 餘 裕 ， 故 該 署 此 階 段 對 於 呼 吸 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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隔 離 病 床 之 調 度 重 點 ， 乃 調 查 及 公 布 每 日 各 指 定 醫 院 病 床 使 用 之 情 形 ， 以 提 供 各 醫

療 院 所 需 求 ； 雖 此 時 尚 無 全 數 騰 空 隔 離 病 床 之 需 要 ， 惟 疾 病 管 制 局 （ 下 稱 疾 管 局 ）

除 於 同 年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先 以 衛 署 疾 管 核 字 第 ○ 九 二 ○ ○ ○ 三 七 五 一 號 函 請 曾 接 受 補

助 設 置 呼 吸 道 隔 離 病 房 之 醫 院 ， 應 以 收 治 需 隔 離 治 療 之 SARS 疑 似 病 患 為 優 先 ， 並 於

同 年 四 月 二 日 以 同 字 第 ○ 九 二 ○ ○ ○ 四 ○ 七 一 號 函 請 各 縣 、 市 衛 生 局 進 行 轄 內 及 隔

鄰 縣 、 市 間 隔 離 病 床 之 調 度 事 宜 ， 嗣 台 北 市 立 和 帄 醫 院 爆 發 院 內 感 染 封 院 事 件 後 ，

該 署 始 以 同 年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署 授 疾 字 第 ○ 九 二 ○ ○ ○ ○ 二 八 ○ 號 函 責 成 各 醫 療 院 所

騰 出 呼 吸 道 隔 離 病 房 。 綜 上 ， 台 灣 地 區 自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八 日 即 有 SARS 病 例 發 生 ，WHO

亦 早 於 同 年 月 十 五 日 發 出 SARS 警 訊 ， 惟 衛 生 署 卻 遲 至 和 帄 醫 院 於 同 年 四 月 二 十 四 日

爆 發 封 院 事 件 ， 約 相 隔 四 十 日 後 ， 始 責 成 各 指 定 醫 療 院 所 騰 出 呼 吸 道 隔 離 病 房 ， 此

可 由 台 大 醫 院 之 說 明 ： 「 調 度 之 困 難 就 該 院 之 瞭 解 ， 乃 因 部 分 醫 院 並 未 將 隔 離 病 房

之 其 他 非 SARS 病 患 移 出 ， 以 致 難 以 有 效 運 用 各 醫 院 所 有 隔 離 病 室 。 」 足 資 印 證 。  

( 三 ) 次 查 ， 詢 據 衛 生 署 、 台 北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（ 下 稱 台 北 市 衛 生 局 ） 及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醫 學

院 附 設 醫 院 （ 下 稱 台 大 醫 院 ） 有 關 台 大 醫 院 指 定 傳 染 病 隔 離 病 床 數 ， 分 別 說 明 略 以 ：

「 台 灣 地 區 SARS 疫 情 發 生 前 ， 衛 生 署 業 依 據 傳 染 病 隔 離 治 療 醫 院 指 定 辦 法 ， 合 計 指

定 呼 吸 道 傳 染 病 隔 離 治 療 指 定 醫 院 一 ○ 二 家 、 可 用 隔 離 病 房 七 一 ○ 床 ， 其 中 台 大 醫

院 斯 時 遭 指 定 床 數 為 三 十 床 … 」 （ 衛 生 署 ） 、 「 呼 吸 道 隔 離 病 床 之 增 設 ， 必 須 向 疾

管 局 申 報 並 經 其 確 認 。 經 查 ， 台 大 醫 院 指 定 之 呼 吸 道 傳 染 隔 離 病 床 數 為 三 十 六 床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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惟 該 院 感 染 科 卻 表 示 具 有 三 十 八 床 ， 其 間 原 因 為 該 院 曾 提 出 報 備 增 加 二 床 … 」 （ 台

北 市 衛 生 局 ） 、 「 台 大 醫 院 遭 指 定 為 傳 染 病 隔 離 醫 院 之 時 間 為 九 十 年 五 月 間 ， 斯 時

陳 報 之 呼 吸 道 傳 染 病 隔 離 病 床 數 為 三 十 六 床 ， 迄 九 十 年 十 一 月 九 日 增 加 陳 報 獲 准 二

床 ， 故 目 前 合 計 為 三 十 八 床 。 」 （ 台 大 醫 院 ） 足 徵 台 北 市 衛 生 局 及 台 大 醫 院 對 於 該

院 傳 染 病 隔 離 病 床 之 數 據 尚 符 ， 而 該 院 指 定 病 床 數 既 經 衛 生 署 核 准 ， 該 署 自 應 有 充

分 資 訊 ， 惟 該 署 卻 未 能 精 確 掌 控 ， 遑 論 對 台 灣 地 區 各 大 醫 療 院 所 千 餘 張 隔 離 病 床 之

靈 活 調 度 ， 核 有 失 當 。  

( 四 ) 再 查 ， 衛 生 署 雖 於 九 十 年 間 依 據 傳 染 病 隔 離 治 療 醫 院 指 定 辦 法 第 六 條 規 定 ， 按 政 府

採 購 法 委 託 財 團 法 人 工 業 技 術 研 究 院 能 源 與 資 源 研 究 所 ， 以 科 學 儀 器 實 地 檢 測 所 有

指 定 醫 院 隔 離 病 房 之 功 能 ， 期 輔 導 指 定 醫 院 將 該 病 房 功 能 改 善 至 合 格 。 惟 按 前 開 規

定 ， 衛 生 署 除 應 定 期 查 核 指 定 醫 院 隔 離 病 房 之 設 施 、 設 備 及 作 業 品 質 外 ， 亦 應 命 指

定 醫 院 將 查 核 缺 失 於 規 定 之 期 限 改 善 之 ， 然 該 署 於 前 開 規 定 發 布 實 施 逾 二 年 半 餘 ，

僅 委 外 檢 測 指 定 之 隔 離 病 房 設 備 功 能 乙 次 ， 除 未 曾 對 作 業 品 質 進 行 評 估 ， 對 於 查 核

缺 失 亦 未 律 定 期 限 命 指 定 醫 院 改 善 ， 均 有 未 當 。  

二 、 衛 生 署 輕 忽 傳 染 病 預 防 之 重 要 性 ， 帄 時 既 未 落 實 傳 染 病 分 級 照 護 、 轉 診 制 度 及 各 指 定

醫 院 傳 染 病 隔 離 病 房 之 指 揮 調 度 機 制 ， 亦 未 律 定 病 床 調 度 之 主 辦 機 關 及 方 式 ， 迨 SARS

疫 情 發 生 ， 復 未 能 迅 即 統 一 調 度 指 定 醫 院 之 隔 離 病 床 ， 嚴 重 失 序 ， 招 致 訾 議 ， 洵 有 重

大 違 失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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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一 ) 據 衛 生 署 查 復 稱 ， SARS 疫 情 爆 發 前 ， 有 關 各 醫 療 機 構 取 得 隔 離 病 房 容 量 之 資 訊 ， 可

向 所 在 地 衛 生 局 諮 詢 ， 而 醫 療 機 構 間 之 相 互 支 援 ， 則 依 據 醫 療 法 第 五 十 條 ： 「 醫 院 、

診 所 因 限 於 設 備 及 專 長 ， 無 法 確 定 病 人 之 病 因 或 提 供 完 整 治 療 時 ， 應 建 議 病 人 轉 診 。 」

之 規 定 辦 理 ； 原 則 上 ， 醫 療 機 構 間 相 互 支 援 必 須 經 討 論 確 認 ， 接 受 轉 診 病 患 之 醫 院

自 應 具 備 足 夠 設 備 及 專 長 ， 如 有 協 調 困 難 ， 可 向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請 求 協 助 。 至 SARS

疫 情 期 間 ， 隔 離 病 床 調 度 方 式 、 權 屬 之 演 變 歷 經 下 述 三 階 段 ： ( １ ) 第 一 期 │ 資 訊 提

供 期 （ 自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至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） ： 同 年 三 月 七 日 台 灣 發 生 首 例 SARS

病 例 後 ， 衛 生 署 乃 由 楊 副 署 長 漢 泉 指 揮 疾 管 局 及 中 部 辦 公 室 自 同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起 ，

逐 日 清 查 全 台 呼 吸 道 隔 離 病 房 分 布 之 情 形 ， 並 將 動 態 報 表 資 料 同 步 刊 載 於 該 局 網

頁 。 ( ２ ) 第 二 期 │ 統 籌 調 度 期 （ 同 年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至 五 月 十 三 日 ） ： 自 台 北 市 立 和

帄 醫 院 、 私 立 仁 濟 醫 院 相 繼 發 生 SARS 院 內 感 染 封 院 事 件 後 ， 由 於 病 例 數 大 量 增 加 ，

為 避 免 該 等 醫 院 院 內 感 染 持 續 擴 大 ， 衛 生 署 除 協 助 台 北 市 政 府 移 出 封 院 時 所 留 置 之

SARS 病 患 ， 亦 加 強 紓 解 台 大 醫 院 等 醫 療 院 所 呈 現 飽 合 之 急 診 病 患 ， 故 此 階 段 該 署 調

度 之 重 點 ， 在 於 強 力 清 查 及 統 籌 調 動 。 ( ３ ) 第 三 期 │ 分 級 照 護 方 案 期 （ 同 年 五 月 十

四 日 迄 今 ） ： 衛 生 署 爰 據 行 政 院 SARS 疫 情 防 治 及 紓 困 委 員 會 醫 療 及 疫 情 控 制 組 第 三

次 會 議 之 決 議 ， 實 施 SARS 分 級 照 護 方 案 ， 確 立 由 各 層 級 醫 療 院 所 共 同 參 與 防 治 SARS

與 分 區 集 中 隔 離 治 療 之 作 業 原 則 … 顯 見 衛 生 署 帄 時 疏 於 建 立 傳 染 病 分 級 照 護 、 轉 診

制 度 ， 致 SARS 疫 情 期 間 傳 染 病 防 治 醫 療 網 始 由 慘 痛 經 驗 中 學 習 建 立 ， 對 於 各 指 定 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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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 傳 染 病 隔 離 病 房 之 靈 活 指 揮 調 度 機 制 亦 付 之 闕 如 ， 觀 諸 SARS 疫 情 期 間 主 辦 權 屬 及

方 式 之 迭 次 變 動 甚 明 。  

( 二 ) 次 據 衛 生 署 及 台 北 市 衛 生 局 分 別 查 復 稱 ： 「 該 署 於 同 年 四 月 二 日 以 衛 署 疾 管 核 字 第

○ 九 二 ○ ○ ○ 四 ○ 七 一 號 函 請 各 縣 、 市 衛 生 局 進 行 轄 內 及 隔 鄰 縣 、 市 間 隔 離 病 床 之

調 度 事 宜 。 」 、 「 對 於 呼 吸 道 隔 離 病 床 ， 均 以 衛 生 署 公 告 之 呼 吸 道 隔 離 病 床 數 為 控

管 之 依 據 ， 迄 四 月 中 旬 疾 管 局 曾 電 請 台 北 市 衛 生 局 協 助 提 供 隔 離 病 床 統 計 表 ， 至 四

月 二 十 四 日 隔 離 病 床 統 一 由 疾 管 局 控 管 後 ， 台 北 市 衛 生 局 即 未 再 提 供 。 」 足 證 九 十

二 年 三 月 上 旬 台 灣 SARS 疫 情 發 生 初 期 ， 基 於 SARS 對 中 國 大 陸 、 新 加 坡 、 香 港 及 越

南 等 東 南 亞 國 家 之 嚴 重 威 脅 ， 衛 生 署 理 應 早 有 警 覺 ， 並 就 遭 指 定 醫 院 之 隔 離 病 床 進

行 統 一 管 控 及 調 度 ， 惟 該 署 卻 未 慮 及 此 ， 迄 同 年 四 月 二 日 仍 執 意 由 各 縣 、 市 衛 生 局

進 行 轄 內 及 隔 鄰 縣 、 市 間 隔 離 病 床 之 調 度 ， 迨 和 帄 醫 院 封 院 事 件 ， 引 爆 台 灣 SARS

疫 情 ， 隔 離 病 床 始 由 疾 管 局 統 一 控 管 ； 又 該 署 不 思 隔 離 病 床 分 散 北 、 中 、 南 ， 而 病

例 卻 集 中 於 北 部 地 區 ， 除 未 善 加 調 度 以 解 決 分 布 不 均 之 情 形 ， 猶 再 對 外 宣 稱 已 調 得

一 千 八 百 多 床 之 SARS 隔 離 病 床 ， 對 目 前 通 報 病 例 而 言 ， 已 足 夠 云 云 ， 顯 未 能 積 極 面

對 問 題 ， 劍 及 履 及 切 實 解 決 。 再 者 ， 該 署 雖 於 SARS 疫 情 中 期 ， 即 同 年 五 月 十 四 日 起

實 施 SARS 分 級 照 護 方 案 ， 惟 該 署 卻 未 研 定 相 關 配 套 措 施 ， 加 以 帄 時 未 對 民 眾 就 醫 習

慣 予 以 適 時 輔 導 與 管 制 ， 致 實 施 成 效 招 致 質 疑 ， 可 由 台 大 醫 院 之 說 明 ： 「 SARS 病 患

因 有 潛 伏 期 ， 往 往 造 成 診 斷 上 困 難 ， 雖 然 衛 生 署 提 出 分 級 照 護 措 施 ， 惟 缺 乏 誘 因 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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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 套 措 施 ， 民 眾 一 旦 出 現 類 似 症 狀 ， 加 以 帄 時 之 就 醫 習 慣 ， 為 求 慎 重 起 見 ， 自 當 選

擇 醫 學 中 心 就 醫 ， 造 成 該 等 中 心 難 以 負 荷 ， 隨 時 有 爆 發 院 內 感 染 之 可 能 。 」 印 證 甚

明 。  

三 、 衛 生 署 漠 視 法 令 規 定 ， 怠 於 督 促 各 地 方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依 據 八 十 九 年 發 布 施 行 之 「 傳 染

病 流 行 時 徵 用 私 立 醫 院 或 公 共 場 所 暨 徵 調 民 間 醫 事 人 員 作 業 程 序 及 補 償 辦 法 」 切 實 執

行 ， 迨 台 北 市 立 和 帄 醫 院 爆 發 SARS 院 內 感 染 致 疫 情 失 控 時 ， 始 緊 急 進 行 徵 調 及 籌 設

SARS 專 責 醫 院 ， 洵 有 怠 失 ：  

按 八 十 九 年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發 布 施 行 之 傳 染 病 流 行 時 徵 用 私 立 醫 院 或 公 共 場 所 暨 徵

調 民 間 醫 事 人 員 作 業 程 序 及 補 償 辦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， 為 辦 理 傳 染 病 流 行 時 之 場 所 徵 用 及

人 員 徵 調 事 宜 ，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應 就 轄 區 內 之 私 立 醫 院 、 公 共 場 所 及 民 間 醫 事 人 力 ， 依

照 傳 染 病 特 性 、 醫 院 之 醫 療 品 質 、 公 共 場 所 之 適 用 性 及 醫 事 人 員 傳 染 病 防 治 專 長 等 ，

予 以 分 類 規 劃 、 造 冊 備 查 ， 並 定 期 更 新 之 。 第 三 條 規 定 ， 傳 染 病 流 行 時 ， 如 指 定 醫 療

機 構 之 醫 療 設 施 或 醫 事 人 員 不 足 時 ，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應 按 私 立 醫 院 、 公 共 場 所 或 醫 事 人

員 名 冊 ， 予 以 徵 用 或 徵 調 ， 設 立 臨 時 傳 染 病 醫 療 所 ， 協 助 防 治 工 作 … 準 此 ， 衛 生 署 帄

時 自 應 督 促 地 方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就 轄 區 內 之 私 立 醫 院 、 公 共 場 所 及 民 間 醫 事 人 力 ， 依 照

傳 染 病 特 性 、 醫 院 之 醫 療 品 質 、 公 共 場 所 之 適 用 性 及 醫 事 人 員 傳 染 病 防 治 專 長 等 ， 予

以 分 類 規 劃 、 造 冊 備 查 ， 以 備 傳 染 病 流 行 時 ， 得 以 迅 即 徵 用 或 徵 調 。 惟 衛 生 署 除 帄 時

未 善 盡 監 督 之 責 ， 致 各 地 方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均 未 規 劃 並 建 立 轄 區 內 之 私 立 醫 院 、 公 共 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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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 及 民 間 醫 事 人 力 之 徵 用 或 徵 調 名 冊 ， 失 職 在 先 ， 迄 台 灣 SARS 疫 情 自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間

發 生 以 來 ， 亦 未 積 極 督 促 辦 理 ， 迨 台 北 市 立 和 帄 醫 院 自 同 年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爆 發 院 內 感

染 事 件 ， 引 爆 台 灣 地 區 SARS 疫 情 ， 衛 生 署 始 徵 調 全 省 區 域 級 以 上 醫 院 為 專 責 治 療 醫

院 ， 洵 有 怠 失 。  

據 上 論 結 ， 衛 生 署 無 視 法 令 及 其 中 央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之 職 責 ， 並 輕 忽 傳 染 病 預 防 之 重

要 性 ， 肇 致 SARS 隔 離 病 床 之 調 度 、 民 間 醫 療 資 源 與 人 力 之 徵 用 、 徵 調 及 專 責 醫 院 之 籌 設

等 作 業 ， 嚴 重 失 序 ， 招 致 訾 議 ， 顯 有 重 大 違 失 ，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規 定 提 案 糾 正 ，

送 請 行 政 院 轉 飭 所 屬 確 實 檢 討 並 依 法 妥 處 見 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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